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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校區交通秩序暨校園觀瞻，訂定「朝陽科技大學學生車輛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及車輛須證照齊全，始具有申請停車證資格。停車證每學年申請乙次，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前一學年度下學期公布辦理及繳費作業時限；新生
及轉、復學生則於註冊後辦理申請，日期另訂。

第三條 每學年度車輛停車證申辦費用及停車位規劃分配：

一、 各停車場依線上申請順序自由選定，額滿為止。每位學生至多申請機
車（電動自行車）停車證及汽車（大型重型機車）停車證各1張。

二、 每學年度收費：機車及電動自行車新臺幣（以下同）伍佰元整、大型
重型機車壹仟元整、汽車貳仟元整。

三、 第三機車停車場距教學區較遠，減免壹佰元整。

第四條 停車證之黏貼：汽車應貼於擋風玻璃、機車/電動自行車應貼於車牌明顯處，
以利辨識查核。如未張貼停車證者，均不得進入校園。

第五條 停車證使用期間應妥慎保管，換新證時，舊證註銷；遺失停車證或申請補
（換）發者，應於申請書中敘明原因並附證明，未附證明者，收取同車種最
高申請費用十分之一補發作業費。

第六條 停車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或竊（冒）用他人停車證，一經查獲除依校規議處
外，該車證回收作廢。

第七條 停車證因故無需使用時，應將停車證繳回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註銷並可依
使用時間比例辦理退費。

第八條 車輛進出校園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依規定之路線行駛，並停放於指定之停車場內，未經許可不得進入教
學區內。

二、 騎乘車輛(不含汽車)應戴安全帽。

第九條 身心障礙學生駕乘車輛，可停放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或一般停車位。

第十條 車輛違規之處理：

一、 為維護校園安全，車輛具下列情況者，應予鎖車：

（一） 未貼停車證，無法查明身分者。

（二） 違規停放且妨礙進出動線影響消防及用路人安全者。

二、 校內車輛違規，由總務處事務組及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取締與
開立違規單，必要時照相存證。違規者應依違規事項繳交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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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三、 違規事項及處理費金額如附件。

四、 當年度內所欠繳之違規處理費用，可採勞動服務方式折抵，或依原欠
繳費用辦理繳費，若未完成補繳納者，管制下一學年度車證申辦作
業。

五、 車輛繳費後解鎖：

（一） 機車/電動自行車：上班時間請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
理；下班時間請至行政大樓服務櫃台辦理。

（二） 汽車/大型重型機車：請至行政大樓服務櫃台辦理。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所收繳之違規處理費悉數充作本校交通安全管理基金，作為改善校
內交通設施之用。

第十二條 停車場僅提供停車使用，不負遺失、損壞保管之責（鎖車期間亦同）。為確
保安全，建議自行將車輛加鎖並避免長期停放。

第十三條 學生對汽、機車停車管理若有具體建議，並經學校採納，得免費停車一學
年，並酌予獎勵。

第十四條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之停車證申請費用，由推廣教育處依本辦法酌訂之。

第十五條 如有未盡事宜，得準用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其相關法規。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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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違規事項及處理費金額如下： 

 

 
違規事項                 車種金額 

機車 

電動自行車 

大型重型 

機車 
汽車 

一 未依申請車場停放 100 元   

二 違反校規停車(含無停車證) 250 元 500 元 1000 元 

三 違法停車(含占用身心障礙專用車位) 5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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